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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72         股票简称：三聚环保        公告编号：2020-006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预计向关联方支付担保费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1月17日召

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预计向关联方支付担

保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刘雷先生、梁剑先生、刘明勇先生对该议案

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现就本次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支持公司经营发展，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

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5.74%股份，以下简称“海淀国投”）和北京海国鑫泰投

资控股中心（海淀国投母公司，以下简称“海国鑫泰”）为公司融资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年担保费费率为0.5%。公司预计2020年度向海淀国投支付担保费总

额不超过1,500万元人民币，向海国鑫泰支付担保费总额不超过2,500万元人民币。 

海淀国投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34,908,7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74%，通过公

司控股股东北京海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692,632,562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29.48%，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海国鑫泰持有海淀国投100%股权。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海淀国投与海国鑫泰均为公

司关联方，公司向其两方支付担保费的行为构成了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海淀国投与海国鑫泰视为公司同一关联方，公司与其两方发生的关

联交易须合并计算。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十二个月公司与同一关联方交易

累计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本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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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关联交易尚须提交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实施。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关联方一：海淀国投 

1、公司名称：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102033073C 

3、成立日期：1992年12月4日 

4、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9号鑫泰大厦三层 

5、法定代表人：林屹 

6、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 

7、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8、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汽车租赁（不含九座以上客车）。（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占注册资本比例 

1 北京海国鑫泰投资控股中心 200,000.00 100.00% 

合  计 200,000.00 100.00% 

海淀国投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联方二：海国鑫泰 

1、公司名称：北京海国鑫泰投资控股中心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599642586E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 

 

3、成立日期：1992年12月4日 

4、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9号鑫泰大厦三层 

5、法定代表人：林屹 

6、注册资本：700,000万元人民币 

7、公司类型：全民所有制 

8、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1、未

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

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

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占注册资本比例 

1 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700,000.00 100.00% 

合  计 700,000.00 100.00% 

海国鑫泰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最近一年一期的简要财务数据： 

1、海淀国投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3,588,767.10 15,370,259.20 

负债总额 10,688,064.43 12,409,699.71 

净资产 2,900,702.67 2,960,559.49 

资产负债率 78.65% 80.47% 

项  目 2018年1-12月 2019年1-9月 

营业收入 3,219,373.70 1,906,33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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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利润 160,657.03 9,622.21 

净利润 129,967.11 13,015.91 

上述表格中2018年度的数据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

年1-9月的数据未经审计。 

2、海国鑫泰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4,725,355.11 17,068,351.85 

负债总额 10,153,035.09 12,325,002.22 

净资产 4,572,320.02 4,743,349.63 

资产负债率 68.95% 72.21% 

项  目 2018年1-12月 2019年1-9月 

营业收入 3,268,324.37 1,922,408.01 

营业利润 191,095.20 93,160.62 

净利润 154,384.72 107,083.63 

上述表格中2018年度的数据已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19年1-9月的数据未经审计。 

（三）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海淀国投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34,908,7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74%，通过公

司控股股东北京海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692,632,562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29.48%，海国鑫泰持有海淀国投100%股权，因此海淀国投与海国鑫泰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法人条件，均为公司关

联方。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海淀国投和海国鑫泰为公司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向其两方支付

担保费，年担保费费率均为0.5%，公司预计2020年度向海淀国投支付担保费总额

不超过1,500万元人民币，向海国鑫泰支付担保费总额不超过2,500万元人民币。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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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

年担保费费率为0.5%，低于市场平均水平，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的利益，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及其他利益输送的情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未与海淀国投和海国鑫泰签署年度担保总合同，将由公司管理层在董事

会授权范围内，根据单笔融资担保需求，协商签署具体协议。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鉴于公司目前的商业融资模式，关联方为公司借款提供担保，是为了提

高公司的筹资效率，解决公司资金需求，为公司经营活动提供资金支持，系公司

的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须的，属正常性业务。 

2、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行为遵循市场公允原则，对公司业务发展具有

积极促进作用，此类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重大

损害，不会对公司及股东的利益造成大的影响。 

3、上述事项将在未来的关联交易中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履行

相关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和决策程序，加强交易关联性的审查及责任追究，

做到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及时和完整。 

4、交易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以上关联交易均有相关的法规及政策作

保障，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七、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额 

2020年初至本公告日，公司与上述关联人（包含受上述关联人控制或相互存

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合同总金额为0.00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向海淀国投、海国鑫泰支付担保费构成的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开、公

平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担保费的年利率为0.5%，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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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根本利益，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第四届第三十六次董事会审议，同时，关联董事

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二）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1、公司于2020年1月1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0年预计向关联方支付担保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在审议

此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实行回避原则，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2、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是按照公平、合理、公允的原则进行的，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上述关联交易，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至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0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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